
国家发改委：上调房价要备案 开发商：那就一次性把价钱抬高

“明码标价”新政恐遭执行难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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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3

本报 3 月 22 日讯

(记者 周锦江)22 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新规，

要求上调商品房定价需

申报备案，降价打折则

不受限。而采访中，不少

开发商对记者表示，为
了减少申报备案的麻

烦，今后将可能一次性

申报一个高房价，这样

便于在价格范围内自行

调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2 日宣布，日前发
布《商品房销售明码标

价规定》，明文规定从 5

月 1 日起商品房销售实
行一套一标价，并明确

公示代收代办收费和物
业服务收费，商品房经

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

收任何未标明的费用。

商品房销售价格明码标

价对外后，可以自行降

价，打折销售，但涨价则

必须重新申报备案。

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开发商对于楼盘的

定价完全是一种自主行

为，不少开发商主要是
通过价格的波动来控制

销售速度。记者采访了 7

家房地产开发单位，对

于发改委新规，开发商

一致表示，拔高价格一
次性备案、减少重复申

报将成为首选。

潍坊资深地产营销

人，潍坊地产精英俱乐

部网站 CEO 隋钢认为，

新规实施会导致部分项

目先把第一次公示的价

格做高，实际成交价的优

惠幅度做足，以后依次上

调优惠额度，这样就完全

可以绕过发改委的新规

定。新规确实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开发商随意涨价

的问题，但这毕竟不是市
场的做法，而成了行政命

令。开发商公示价格到底

申报多少，政府很难限

制。

潍坊市城建开发公

司相关负责人付勇告诉

记者，该公司曾开发的

福海花园以及现在的九

龙山庄一直在售楼处张

贴板上明码标价，但是
价格不需要申报，完全

自主。如果涨一次价就

申报一次，那么开发方
就很有可能拔高报价，

以减少申报次数。

更有开发商认为，

除了提高报价外，新规

很有可能提高现实交易

价格。比如一套每平方
米 4000 元的房子，开发
商申报价格为 5000 元，

那到底是打 8 折还是打
9 折，则全凭开发商自己

内定了。这样，短期内反
而很有可能将现在的实
际交易房价提上去。

记者了解到，按照

《价格法》，商品必须明

码标价，但是房子因为

朝向、楼层、户型等因素

影响，明码标价一直执

行困难。虽然老百姓看

到了明码标价，但是送

物业费、送旅游、打折等

促销方式非常普遍且额

度不小，市民看“明码标

价”仍是“雾里看花”。潍

城区物价局曾向辖区内

的 22 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下发通知，规范房价明

码标价，因为少了多部

门联合执法的坚决，结

果并不理想。

预言：“满城尽是折扣房”？

明码标价，可能消费更糊涂
隋钢告诉记者，新政到底执行力如

何还有待观望。按目前的情况，即使房
价公示了，老百姓的消费价格却可能变

得更糊涂。报价和备案价格都很高，实
际成交则比较低，“满城尽是折扣房”的

出现不难预见。

“一板知全盘”的政策真实行了，消

费者在购房时到底有何利弊？付勇说，

对于消费者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挑

房的时候更容易做横向对比。比如有人

想花 40 万元买一套房子，那他可以挑

选低楼层的大户型也可以挑选高楼层
的小户型，在展板上就可以明确比对。

而不是由售楼人员介绍，再自己估算。

弊端就是消费者面临海量标价房源会

挑花眼，难以取舍。而且在报价与实际

价格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多花

钱，因为开发商对于折扣有更自由的控

制权。

潍城区物价部门前期统一了《商品
房销售价格表》格式，包括楼盘名称、楼

栋、楼层、房号、建筑面积、单价、优惠折

扣、总售价、代收代付费用等内容。各房
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分别利用公示栏、电

子显示屏、触摸显示屏等方式进行了公

示。但是面对明码标价，自由折扣的行

为，依然存在监管无力的尴尬。

影响：大楼盘销售节奏将被打乱

开发商销售策略要变变了
由于按照相关规定，开发商需要在

一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取得预售许可

证的所有房源。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

规定对于一些大楼盘的“杀伤力”最大。

如果七八栋楼同时拿到预售许可证的

话，其销售节奏会被完全打乱。

据了解，目前多数楼盘采用的建销

模式是分批断销售的，一波销售潮只拿

出一两百套房子销售，其中会涵盖三五

种房型，高、中、低三档。

圣基铭座销售经理崔玲认为，以其

现在开发楼盘为例，会有 5 栋高层同时
拿到预售许可证，含盖 12 种户型。平常

情况下一般会推出五种房型左右，消费
者在听完销售人员的介绍之后会有一

个自己的判断，但是一下子拿出 12 种

房型的话，等到销售人员讲完了，购房
者也忘完了。

业内人士徐亮告诉记者，不可否认

目前购房者对所购房子的情况知之甚
少，不少情况下是在销售人员的引导下

掏钱。个别楼盘的营销策略，就是告诉

购房者只剩下两套房、五套房，不给消

费者太多的挑选余地。如果一次性公开

的话，开发商的销售策略将面临革新。

因为朝向、楼层、户型、折扣等因

素，明码标价执行困难。比如明码标价

3000 元，再送旅游、送物业费、打折等

等，即便是明码标价了也不太容易进行

性价比较。不如让开发商在售楼处把每

套房子的价格都标出来，物价部门通过

到购房者处作调查，如果标价与售价不
符再依法处理。

樱前街上的一家楼

盘已经实行了“明码标

价”。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